
 

 

 
 

关于开展 2022 年湘潭市高层次人才 
申报认定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县市区、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各有关单位和人员： 

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、省委人才工作会议精神，大力推进人

才强市战略，深入实施莲城人才行动计划，全方位引进、培养、

用好人才，为推进实施“三高四新”战略、建设“四区一地一圈

一强”提供人才支撑，根据中共湘潭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文件

《关于印发<湘潭市高层次人才分类认定及奖励办法（试行）>

的通知》（潭人才发〔2022〕7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现就做好 2022

年湘潭市高层次人才分类认定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申报时间 

即日起至 11 月 18 日 

二、申报方式 

申报方式：现场申报 

受理部门： 

湘潭市人力资源服务中心人才服务科   贺建阳 58564238 

湘潭县人力资源服务中心             张  波 57803387 

湘乡市人力资源服务中心             曾家莹 56791026 

韶山市人社局招录调配股             杜志娄 55681625 

雨湖区人社局事业单位管理股         龙奕伶 5852300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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岳塘区人社局人事管理股             赵国庆 55568145 

湘潭高新区组织人社局干部人事科     汤  海 58551327 

湘潭经开区人社中心                 沈  双 52379311 

三、申报条件 

（一）申报人才在湘潭市用人单位工作（含柔性引进人才）,

符合《湘潭市高层次人才分类认定目录》规定的 A、B、C、D、E 

类条件的人才,可由人才所在单位申报湘潭市高层次人才分类认

定。 

（二）申报人才所在单位为企业的，应在湘潭市注册，具有

独立法人资格，依法在湘潭市纳税和缴纳社会保险。  

四、认定程序 

采取单位申报认定与组织直接认定相结合的方式开展高层

次人才认定。 

单位申报认定程序如下: 

（一）申报。申报单位填写《湘潭市高层次人才分类认定申

报表》并准备相关附件材料复印件。申报材料如下: 

1.湘潭市高层次人才分类认定申报表(单位负责人和人才本

人签名,并加盖单位公章); 

2.有效身份证件; 

3.湘潭市社会保险单位参保证明、个人参保证明(外籍、退 

休人才可不提供)或个人所得税缴纳证明材料; 

4.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;属创业人员的,提供营业执照和半

年(含)以上完税证明;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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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最高学历证书; 

6.最高学位证书(取得国外院校和港、澳、台地区院校颁发

的学位人员,须分别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的《国外学历

学位认证书》《香港、澳门特别行政区学历学位证书》或《台湾

地区学历学位认证书》); 

7.职称证书或职业资格等级证书; 

8.符合《2022-2023 年度湘潭市高层次人才分类认定目录》

规定条件的其他相关佐证材料,如人才认定证书、荣誉证书、获

奖证书、研究课题结题材料、学术论文等; 

9.拟按薪酬标准认定的人员须提供近两年企业工资薪酬发

放财务凭证、银行流水单及个税缴纳证明。 

（二）受理。市人才服务窗口负责受理中央、省属驻潭单位

和市属科研院所的申报,各县市区、园区人才服务机构受理所辖

单位和辖区内企业的申报。各级人才服务机构受理企业申报后,

应当场核对材料,对材料不齐全的,一次性告知应补交的材料。 

（三）初审。各县市区、园区人才服务机构受理申报资料后,

由相应县市区、园区人社局或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进行初审。市人

社局负责对直接受理单位申报资料进行初审。 

（四）复审。县市区、园区人社局将通过初审的人员材料集

中报送市人社局。市人社局会同相关部门进行集中复审,特殊情

况提请市委人才办研究,形成拟认定名单。 

（五）审定。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对拟认定人员名单进行

审定,确定拟入选人员名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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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公示。将拟入选人员名单进行公示。经公示无异议的

人选,由市委人才办、市人社局纳入湘潭市高层次人才信息库管

理,并将认定结果反馈给申报单位。 

（七）发证。对于认定为 A、B、C、D、E 类高层次人才, 

发放相应人才证书。 

五、跟踪管理 

（一）对于已认定人才的工作变动及相关情况,用人单位应

及时向市人社局反馈,由市人社局变更信息库内容。初审部门加

强对认定人才的跟踪管理和服务,制订好动态台账。市委人才办

根据工作需要,牵头组织相关部门对 A、B、C、D、E 类人才创新

创业情况进行集中调研和评估。 

（二）凡有学术、业绩上弄虚作假的;提供虚假申报材料的;

受纪检、监察部门审查并给予严重警告以上处分且在处分期内的;

被处以刑事处罚且在执行期间的;取消高层次人才认定资格或认

定结果。 

（三）对在申报过程中弄虚作假的申报单位和申报个人，一

经核实，取消申报或认定资格，并纳入诚信黑名单；造假单位及

个人，不再享受湘潭市人民政府各类财政支持；涉嫌犯罪的，依

法移送有关机关追究刑事责任。 

（四）已认定人才达到更高类别的,可按程序再次申请认定。 

（五）新引进到湘潭市企业和市属科研院所的人才以及新引

进到高校的创新创业人才资金奖补在完成高层次人才认定后，另

行申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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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咨询服务和政策解答。 

市委人才办                冯鼎新   58583285 

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   谢  丽   58267027 

市人力资源服务中心        贺建阳   58564238 

工作时间：周一至周五上午 8:00-12:00，下午 2：30-5:30 

 

附件：1.2022-2023 年度湘潭市高层次人才分类认定目录 

2.湘潭市高层次人才申报认定审批表 

3.湘潭市高层次人才申报认定汇总表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湘潭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

2022 年 10 月 2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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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2022-2023 年度湘潭市高层次人才 
分类认定目录 

 

湘潭市高层次人才按照顶尖型人才、领军型人才、高端型人 

才、高级型人才、专业型人才等 5 个层次分类,分别用 A、B、C、

D、E 指代。坚持党管人才原则,坚持人才政治标准,坚持德才兼

备、以德为先。 

A 类:顶尖型人才。须满足下列条件之一: 

1.国际知名科学技术奖项获得者,包括诺贝尔奖、中国国家

最高科学技术奖、美国国家科学奖章、法国全国科研中心科研奖

章、英国皇家金质奖章、图灵奖等。 

2.中国科学院院士,中国工程院院士;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

委员。 

3.美国、日本、德国、法国、英国、意大利、加拿大、瑞典、 

丹麦、挪威、芬兰、比利时、瑞士、奥地利、荷兰、澳大利亚、

新西兰、俄罗斯、新加坡、韩国、西班牙、印度、乌克兰、以色

列等国家院士。 

4.国家自然科学奖、国家技术发明奖、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

一等奖前 3名获得者。 

5.国家重点人才计划顶尖人才;国家特殊人才支持计划杰出

人才。 

6.世界 500 强企业总部首席执行官、首席运营官、首席技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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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。 

7.A 股上市公司上年度市值达到 300 亿元的在潭民营企业

董事长或总经理。 

8.上年度实缴税收达到 5 亿元的在潭民营企业(不包括房地

产和金融行业企业)董事长或总经理。 

9.上三个年度研发经费投入总额达到 30 亿元的在潭民营企

业董事长或总经理。 

10.产业项目上三个年度固定资产实际投资总额达到 60 亿

元的在潭民营企业董事长或总经理。 

11.其他相当于上述层次的人才。 

B 类:领军型人才。须满足下列条件之一: 

1.国家重点人才计划入选者;国家特殊人才支持计划领军人 

才;“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”国家级人才;“国家百千万人才工

程”第一层次、第二层次人才;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;

“国家创新人才推进计划”科技创新创业人才、中青年科技创新

领军人才;“长江学者奖励计划”特聘、讲座教授;全国杰出专业

技术人才;茅盾文学奖获奖者,鲁迅文学奖获奖者;国家级教学名

师;国医大师;吴阶平医学奖获奖者;全国宣传文化系统“四个一

批”人才。 

2.获得以下奖项者:国家自然科学奖、国家技术发明奖、国

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第一完成人;中国青年科学家奖;中国

青年女科学家奖;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特等奖前 3 名;中国青年科

技奖;中国专利金奖前 3 名(须为专利发明人及设计人);世界知

识产权组织版权创意金奖人物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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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担任以下职务者: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、学术委员会主任;

国家工程实验室、国家工程(技术)研究中心、国家能源研发(实

验)中心、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主任、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

会主任委员。 

4.承担以下项目者: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专家组组长、副组长, 

项目组长,且项目通过验收;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负责人;国家

“973 计划”项目首席科学家;国家“863 计划”领域主题专家

组组长、副组长、召集人;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专家组成员;国家社

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,且项目已完成;国家杰出青年科

学基金(含外籍)项目主持人,且项目已完成;获得国家自然科学

基金“重大项目基金”资助的项目主持人,且项目已完成。 

5.中国 500 强企业总经理级主要经营管理人才;世界 500 强

总部技术研发和管理团队核心成员。 

6.A股上市公司上年度市值达到100亿元的在潭民营企业董

事长或总经理。 

7.上年度实缴税收达到 1 亿元的在潭民营企业(不包括房地

产和金融行业企业)董事长或总经理。 

8.上三个年度研发经费投入总额达到 10 亿元的在潭民营企

业董事长或总经理。 

9.产业项目上三个年度固定资产实际投资总额达到 30 亿元

的在潭民营企业董事长或总经理。 

10.湘潭市优势主导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领域相关企业连续

两年以上年度应纳税工资薪金 120 万元以上的人才。 

11.其他相当于上述层次的人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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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 类:高端型人才。须满足下列条件之一: 

1.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;国家特殊人才支持计划青年人 

才;省部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;省级(含副省级市)以上优

秀专家;“芙蓉学者”特聘教授;湖南省新世纪 121 人才工程第一

层次人才;省级教育名师;省名中医称号获得者。 

2.获得以下奖项者:国家自然科学奖、国家技术发明奖、国 

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2、3名;省、军队、国防科学技术奖、

技术发明奖一等奖前 3 名;省、军队、国防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

奖前 5 名、一等奖前 3 名;省科学技术杰出贡献奖;湖南光召科

技奖;省青年科技奖;“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”荣誉称

号;全国精神文明建设“五个一工程”奖单项奖;中国文化艺术政

府奖“文华奖”单项奖一等奖、二等奖第 1 名;中国广播影视大

奖;全国播音主持“金话筒”奖;中国专利银奖和优秀奖、中国外

观设计金奖、省专利奖特等奖和一等奖前 3 名(须为专利发明人

或设计人)。 

3.担任以下职务者:国家企业技术中心主任;国家重点实验

室、国家工程实验室、国家工程(技术)研究中心、国家能源研发

(实验)中心、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副主任;省部(重点)实验室、

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、省部工程(技术)研究中心、省部级制造业

创新中心、省部学术委员会、省部工程实验室主任。 

4.承担以下项目者: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专家组成员;国家

“973 计划”项目首席科学家助理、课题组第一负责人,且课题

通过结题验收;国家“863 计划”主题项目或重大项目首席专家,

国家“863 计划”专题组组长、副组长,且专题通过验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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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获得“中华技能大奖”“全国技术能手”荣誉称号的高技

能人才;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。 

6.同一年度名列清科中国创业投资机构年度排行榜、投中中

国最佳创业投资机构年度排行榜前 50 名机构的核心投资决策团

队主要负责人。 

7.世界 500 强中国区及以上或相当层次总部的技术研发和

管理团队核心成员;中国民营 500 强企业总经理级主要经营管理

人才;世界 500 强金融企业中担任中高级以上职务的金融专家;

获得国家级荣誉的在潭金融机构主要经营管理人才。 

8.入选下列人才计划的:国家重点人才计划青年项目;青年

长江学者;湖南省“百人计划”人选;全国知识产权领军人才;全

国会计领军人才;省级宣传文化系统“五个一批”人才;其他省级

和副省级城市人才工程领军级别人才。 

9.在潭的 A 股上市公司上年度市值达到 10 亿元的民营企业

董事长或总经理。 

10.上年度实缴税收达到 5000 万元的在潭民营企业(不包括

房地产和金融行业企业)董事长或总经理。 

11.上三个年度研发经费投入总额达到 3 亿元的在潭民营企

业董事长或总经理。 

12.产业项目上三个年度固定资产实际投资总额达到 15 亿

元的在潭民营企业董事长或总经理。 

13.湘潭市优势主导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领域相关企业连续

两年以上年度应纳税工资薪金 80 万元以上的人才。 

14.其他相当于上述层次的人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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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 类:高级型人才。须满足下列条件之一: 

1.获得以下奖项者:省、军队、国防自然科学奖、技术发明 

奖、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前 3名,三等奖第一完成人;省专利奖

二等奖前 3 名(须为专利发明人或设计人);市科技进步一等奖

(排名第一);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人才;湖南省

新世纪 121 人才工程第二层次人才;省湖湘青年英才、享受省政

府特殊津贴专家;市级重大人才荣誉获得者,含市级优秀专家、市

名中医。 

2.担任以下职务者: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副主任;省级企业技

术中心主任;省部(重点)实验室、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、省工程

(技术)研究中心、省部制造业创新中心、省部学术委员会、省部

工程实验室副主任。 

3.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,并作为主要成员承担

过省级以上研究课题且课题已结题或成果获省级以上奖励或制

定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或地方标准(前 3 位完成人)的专业技术人

才。 

4.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;省技能大师;省级技术能手; 

省技能大赛“十行状元”和获得国家级技能大赛前 5 名的高级技

师。 

5.湘潭市大中型企业获市级以上表彰奖励的副总经理级及

以上层级经营管理人才;持有注册金融分析师、证券保荐人等证

书的在潭金融机构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;连续 3年获得《新财富》

金牌董秘者;获得北美精算师、英国精算师、澳洲精算师或中国

精算师资格证书且在潭保险业从事精算专业工作 5 年以上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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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从事项目经理和项目技术负责人达 5 年以上且负责项目

得到鲁班奖、国优奖或芙蓉奖等国省级奖项的人才。 

7.新引进到我市重点产业领域相关企业工作的博士研究生

或新引进到我市重点产业领域相关企业工作承担过省市级科研

项目(课题)的具有副高级专业技术职称职务的人才。 

8.拥有授权发明专利 2 件以上,且为第一发明人,其相关研

究成果在其所在单位或其他在潭单位得到转化和应用。 

9.湘潭市优势主导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领域相关企业连续

两年以上年度应纳税工资薪金 40 万元以上的人才。 

10.湖南省企业科技创新创业团队首席专家(首席工程师、主

要技术负责人)。 

11.其他相当于上述层次的人才。 

E 类:专业型人才。须满足下列基本条件之一: 

1.市级优秀人才;市级专业技术骨干人才。 

2.市政府特殊津贴专家;市青年科技奖获得者。 

3.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;市级技术能手。 

4.其他相当于上述层次的人才。 

上述分类目录,将定期修订,适时更新完善。具体由市委组织

部、市人社局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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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湘潭市高层次人才申报认定审批表 

姓名 
  

性别   民族   

贴照片处 

出生 

日期 
  籍 贯   政治面貌   

最高学历  
毕业院校 

及专业 
  

职称/职业 

资格 
 

工作单位 

及职务 
 

从事专业

领域 
 

身份证件 

号码 
 

引进前 

工作单位 
 

引进 

时间 
  

劳动（聘用）合同 

起止年月 
  

联系 

电话 
 电子邮箱  

申报 

类别 

□A类顶尖型人才      □B 类领军型人才     C 类高端型人才                 

 

D 类高级型人才      □E 类专业型人才  

申报类别 

依据 
 



 

 — 14 — 

学习工作 

简历 
 

申请人 

承诺 

 

本人承诺申报材料中所有信息真实可靠，若有失实和造假行为，本人愿承

担一切责任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 

所在单位 

意见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日 

审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

县市区（园

区）或主管

部门意见 

 

 

   

 审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市委人才

办、市人社

局意见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  

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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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湘潭市高层次人才申报认定汇总表 

单位盖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序

号 
姓名 性别 

出生 

日期 

最高 

学历 

职称 

职业资格 
工作单位 职务 身份证件号码 联系电话 

申报类别 

（A、B、C、

D、E类） 

引进方式

（全职/

柔性） 

备注（符合

评定条件的

成果）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
